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規費收費標準
第二條、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輻射偵測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徵收行

政規費之事項及收費基

準如下： 

一、輻射度量儀器校驗

，每台新臺幣二千

元。 

二、加馬能譜分析，每

樣品新臺幣一千八

百元。 

三、輻射污染擦拭計測

，每張新臺幣五百

元。 

四、鍶九十核種分析，

每樣品新臺幣一萬

元。 

五、阿伐核種分析，每

樣品新臺幣一萬元

。 

 六、氚核種分析，每樣 

品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 

七、加開或補正前列各

款報告，每份報告

新臺幣二百五十元

。 

第二條  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輻射偵測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徵收行

政規費之事項及收費基

準如下： 

一、輻射度量儀器校驗

，每台新臺幣二千

元。 

二、加馬能譜分析，每

樣品新臺幣二千元

。 

三、輻射污染擦拭計測

，每張新臺幣五百

元。 

四、鍶九十核種分析，

每樣品新臺幣一萬

一千元。 

五、阿伐核種分析，每

樣品新臺幣一萬一

千元。 

六、氚核種分析，每樣

品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 

七、全身計測，每人次

新臺幣一千元。 

八、加開或補正前列各

款報告，每份報告

新臺幣三百元。 

一、現行條文第二款加馬

能譜分析，經成本分

析酌減二百元，由每

樣品新臺幣二千元，

調降為一千八百元。 

二、現行條文第四款鍶九

十核種分析，經成本

分析酌減一千元，由

每樣品新臺幣一萬一

千元，調降為一萬元

。 

三、現行條文第五款阿伐

核種分析，經成本分

析酌減一千元，由每

樣品新臺幣一萬一千

元，調降為一萬元。 

四、現行條文第七款有關

全身計測儀器因已損

壞報廢不復使用，目

前爭取預算中，於購

置前先予以刪除。 

五、現行條文第八款有關

加開或補正前列各款

報告，因僅複製報告

、簽署及蓋戳章，每

份報告酌予調降五十

元，以二百五十元為

收費標準，並配合款

次修正。 

第三條  公、民營機關

(構) 使用本中心會議

室全日者，每日徵收場

地設備管理費新臺幣五

千元，其同時使用影音

視聽設備者，每日加收

第三條  公、民營機關

(構)使用本中心會議室

者，每日徵收場地設備管

理費新臺幣四千元；借用

影音視聽設備，每日加收

場地設備管理費新臺幣

成本綜合分析後酌增一千

元，以五千元為收費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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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設備管理費新臺幣

一千元；使用時間為半

日者，均減半收費。 

一千元。但其使用時間為

半日者，均減半收費。 

  


